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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城建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 
天城大国资〔2026〕2 号 

 
关于印发《实验室技术安全检查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单位、部门 

为规范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，及时排查实验室各类安全

隐患，建立学校实验室技术安全长效机制，促进实验室安全

检查工作的开展，国有资产管理处修订了《实验室技术安全

检查制度》，请各相关单位、部门落实好此项工作。 

   
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有资产管理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4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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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技术安全检查制度 

  

为了贯彻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督促各实验

室做好安全工作，建立学校实验室技术安全长效机制，特制

定实验室技术安全检查制度。 

第一条 安全检查的主要任务是：发现和消除各种危险

和隐患，督促整改，监督各项安全规章制度的实施，制止违

反安全规章制度的行为。 

第二条 安全检查队伍：分为校院两级检查队伍。校级

检查队伍由实验室安全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组成，院级检查

队伍由各学院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制定。 

第三条 安全检查采取多种检查形式相结合的原则，包

括学校大检查、专项检查、日常检查和巡查。 

第四条 实验室技术安全检查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实验室安全管理组织体系建设情况； 

（二）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和紧急情况联系人姓名是否正

确并公示于实验室外醒目位置，确定联系方式是否畅通； 

（三）实验场所及仪器设备安全与废弃物管理制度、安

全操作规程是否完善并正确张贴； 

（四）安全责任书签订情况，明确详细职责并责任到人； 

（五）实验室安全培训实施情况； 

（六）单位检查情况记录，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记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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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符合本实验室情况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建立及组

织演练情况； 

（八）实验室仪器设备（特别是贵重仪器设备、放射性

同位素和射线装置、高温高电压设备、超低温及特种实验设

备等）的使用管理是否规范； 

（九）易制毒、易制爆、剧毒品等管制药品的“五双制

度”管理（双人保管、双人领取、双人使用、双把锁、双本

记录）落实情况；毒害品参照剧毒化学品管理。 

（十）各类化学品尤其是有毒有害化学品及易燃易爆危

险品的使用、存放、管理是否规范； 

（十一）实验室各类有害废弃物的存放、管理与处置是

否规范； 

（十二）实验室及实验场所必需的安全警示标识、标志

是否完善； 

（十三）实验室周边必备紧急安全设施（如：灭火器、

沙、急救箱、紧急喷淋器、洗眼器等）是否合格可用； 

（十四）实验通风条件是否符合要求； 

（十五）实验室安全通道是否畅通且有明显标志； 

（十六）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学生个人防护是否规范； 

（十七）实验室水、电、门窗是否安全； 

（十八）实验室其他安全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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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建立实验室日检查、双周检查、月检查制度，

各单位根据检查要求，由相应人员开展检查工作并填写检查

记录。 

第六条 做好实验室技术安全档案管理，主要包括如下

内容： 

（一）实验室化学试品（含有毒有害危险品化学品、管

制药品等）购置、使用、保存记录台账； 

（二）特种设备使用运行、维护保养、年检记录等； 

（三）安全培训资料； 

（四）实验室检查记录； 

（五）应急预案及演练记录； 

（六）安全责任书签定记录； 

（七）其他需要保存的资料。 

第七条 检查人员必须认真对待，并做好实验室技术安

全检查记录。检查人员对查出的隐患都要逐项分析研究，下

发《整改通知书》，内容包括责任单位、责任人、隐患内容、

整改意见和整改期限等。 

第八条 检查人员将检查出的隐患和整改情况分别建立

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台账，并按照要求上报，跟踪、落实整

改情况。 

第九条 各单位要按照《天津城建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

办法》（天城大政[2025]70 号)和《天津城建大学实验室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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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》（天城大政[2025]71 号)文件要求，

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日常管理工作，认真建立本单位实验室

安全保障体系，将日常检查作为实验室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

内容固化执行，认真落实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。 

第九条 本制度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实验室技术安

全检查制度》（城建大资〔2018〕6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